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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单位和城市线网服务质量评价工作适用本

规范。

第二条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包括乘客满意度评价、服务保障能力评

价和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基准分值 1000分。其中，乘客满意度评价分值 300

分，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分值 300分，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分值 400分。

第三条线路服务质量评价得分为该线路乘客满意度评价、服务保障能力评

价和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得分之和，再视情核减扣分。计算方法见公式（1）。

i i i i iSQ SP SS SI R   
（1）

式中：i=1、2、3...I, I为城市所辖线路总数；

iSQ—第 i条线路服务质量评价得分；

iSP —第 i条线路乘客满意度评价得分；

iSS —第 i条线路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得分；

iSI —第 i条线路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得分；

iR—第 i条线路服务质量评价核减扣分。出现以下情形的（因地震、洪涝、

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除外），应进行核减扣分：

（一）发生 5分钟以上（含）15分钟以下延误事件的，每起减 5分；

（二）发生 15分钟以上（含）30分钟以下延误事件的，每起减 10分；

（三）连续中断行车（指线路中有 2个及以上车站或区间发生行车中断）30

分钟以上（含）2小时以下的，每起减 20分；

（四）发生一般运营突发事件的，每起减 50分；

（五）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运营突发事件的，该线路当年服务质量评价得分

记为零分。注：运营突发事件等级判定标准按照《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

〔2015〕32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运营单位服务质量评价得分，以其所辖线路的服务质量评价得分按

各线路客运量加权平均后，根据运营单位工作表现情况加减分，再按所辖线路规

模进行系数调整。计算方法见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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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2、3...I 单位, I 单位为运营单位所辖线路总数；

SQ
单位—运营单位服务质量评价得分；

iSQ—运营单位所辖的第 i条线路服务质量评价得分；

iP—运营单位所辖的第 i条线路年度客运量；

B—加分项。因完成政府政策性任务，或者积极组织参加抢险救灾、应急保

障等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活动，运营单位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

表彰表扬的，每项加 10分；获得城市人民政府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表彰表

扬的，每项加 5分；获得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表彰表扬的，每项加 3分。

班组和个人因运营管理工作突出，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表彰表

扬的，每项加 1分。总加分上限为 50分。因同一事项获得多项表彰表扬的，按

照奖项级别最高的计算一次，不重复加分。

S—减分项。运营单位对行业管理政策执行、重大活动保障等职责不履行或

履行不到位的，每发生 1次，在运营单位当年服务质量评价得分中核减 10分。

 —调整系数。运营单位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在 300 公里以内，  取 1；所辖

线路运营里程在 300（含）至 500公里之间， 取 1.03；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在 500

公里（含）以上， 取 1.05。

第五条城市线网服务质量得分，以城市线网所有线路评价得分按各线路客

运量加权平均后，再根据城市线网规模进行系数调整。计算方法见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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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2、3...I，I为城市所辖线路总数；

SQ线网—线网服务质量评价得分；

iSQ—城市所辖的第 i条线路服务质量评价得分；

iP—城市所辖的第 i条线路年度客运量；

 —调整系数。城市线网运营里程在 300公里以内， 取 1；城市线网运营

里程在 300（含）至 500公里之间， 取 1.03；城市线网运营里程在 500公里（含）

以上， 取 1.05。

第二部分 乘客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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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评价包括进出站、环境与秩序、设施运行、

换乘、咨询、投诉、安全感等 7个评价指标，具体评价内容见表 1。

表 1 乘客满意度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服务要求 分值

进出站 进出站指引等信息清晰醒目；购、检票方便快捷；安检工作规范有序、通过顺畅 60

环境与秩序 环境整洁、通风良好、温度适宜；候车乘车秩序良好，无乞讨卖艺、散发小广告等行为 60

设施运行
乘客信息服务、电（扶）梯等服务设施完好、使用正常；列车运行准时、平稳、噪声低；

无障碍和人性化设施完备、运行良好
60

换乘 换乘方便快捷、秩序良好 30

咨询 工作人员态度友好、答复准确 30

投诉 投诉渠道畅通，回复及时满意 30

安全感 进出站、候车、乘车等全过程感觉安全可靠 30

总分 —— 300

第七条根据乘客满意度评价内容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采用满意、一般、

不满意 3级文字量表，分值系数分别对应 1、0.5、0。

第八条乘客满意度调查样本量应综合乘客总体特征、调查结果精度、调查

时间和费用等因素合理确定，每条线路调查样本量不应低于该线路日均客运量的

1‰，且最低不少于 400份；调查站点应不少于该线路站点总数的 50%，并覆盖

该线路换乘车站、常态化限流车站以及日均进站量最大车站等。调查时段应覆盖

高峰和平峰运营时段。

第九条乘客满意度得分为各评价指标得分之和。各评价指标得分为全部有

效乘客问卷中该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

第三部分 服务保障能力评价

第十条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包括进出站、问询、购检票、候车、

乘车和基础保障等 6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设二级指标。具体评价内容见表 2。

表 2 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内容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分

值
服务要求 评分规则

进出

站

标志

标识
5

进出站引导标识

清晰、醒目、连

续、规范

1.车站出入口附近主要路段没有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或没有站名、

线路名称、出入口编号等进出站引导标识标志的，扣 5分；

2.导向标志或者站名、线路名称、出入口编号等进出站引导标识标志，

未满足清晰、醒目、连续、规范要求的，每处扣 1分。

乘车

信息 10
乘车指引和告知

信息清晰醒目

未在车站醒目位置提供乘车注意事项、本站首末车时间、周边公交换

乘信息、无障碍设施指引，或未张贴禁止、限制携带物品目录的，每

处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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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正常运营信息

告知及时

未通过广播、告示、网络等提供出入口封闭、严重影响乘客出行的故

障，以及限流、封站、甩站、暂停运营等信息的，每处扣 1分。

客流

组织
15

客流流线规划合

理，进出站顺畅

1.出站客流与进站客流发生严重交叉、对冲的，每处扣 1分。

2.因客流流线设计不合理，导致出入口客流严重拥堵的，每处扣 2分。

3.车站出入口通道、楼梯破损（超过 100cm2）或堆放杂物影响乘客通

行的，每处扣 1分；

4.恶劣天气情况下，未在车站出入口通道采取防滑、防寒等措施或安

排人员进行疏导的，每次扣 1分。

问询

设施 5
问询设施服务正

常*
1.车站未设置人工问询点或自动查询设备的，每次扣 1分；

2.问询点未标示现时工作状态的，每次扣 1分。

人员

10
服务热情、用语

规范

1.答复询问时，未使用普通话的，每次扣 1分（乘客提问时使用方言

或外语的除外）；

2.答复询问时，未使用文明用语或使用服务忌语的，每次扣 2分；

3.工作人员在岗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每次扣 2分；

4.服务人员态度恶劣或答复敷衍的，每次扣 2分。

5
着装整洁，佩带

服务标志

1.服务人员着装不整洁规范的，每人次扣 1分；

2.服务人员未佩戴服务标志的，每人次扣 1分。

购检

票

购票

5
乘客购票方便快

捷，售票（卡）、

充值迅速准确

1.未提供人工售票服务或者乘客有需要时未提供人工辅助购票服务

的，扣 2分；

2.售票点正常运行的售票机不足两台的，每处扣 2分；

3.售票机故障时未有告示的，每处扣 1分；

4.乘客购票出现 15人以上排队或排队时间超过 5分钟的，每处扣 1分；

5.售票（卡）、充值、验票，收款与找赎出现错误的，每次扣 1分。

5
与其他线路换乘

时不重复购票

与线网内其他线路换乘时（不具备物理连通条件的除外）需重复购票

的，扣 5分。

检票 5 检票便捷有序

1.每组进出站检票机群具备使用条件的通道少于 2个的，每处扣 1分；

2.检票机不具备紧急放行功能的，每处扣 1分；

3.检票机故障未有告示的，每处扣 1分；

4.车站未配置宽通道检票机或无障碍检票机的，每处扣 1分；

5.乘客检票出现 10人以上排队或排队时间超过 2分钟的，每处扣 1分。

候车

广播

和乘

客信

息系

统

10
广播清晰、准确、

规范，乘客信息

系统运行正常*

1.站台未广播排队候车、安全乘车信息的，每处扣 1分；

2.列车进站时未广播列车到站和开行方向的，每处扣 1分；

3.不能进行人工广播的，每处扣 1分；

4.乘客信息系统运行不正常或不能提供动态运营信息的，每次扣 2分。

接发

车
5 接发列车规范*

1.需接发列车的，站台服务人员未按规定接发列车的，每次扣 1分；

2.车控室工作人员未按规定监视列车运行和乘客上下车状态的，每处

扣 1分。

巡视 10

站台巡视规范，

主动向有需要的

乘客提供服务*

1.未按规定定期巡视站台区域内的消防设备、乘客信息服务设备、自

动售检票设备、标志标识、照明设备、电（扶）梯、站台门状态、站

台候车椅等服务设施设备或记录不完备的，每处扣 1分；

2.高峰时段或客流剧增期，未安排人员有序疏导客流的，每次扣 1分；

3.未对乞讨卖艺、散发小广告等情况及时有效劝阻的，每次扣 1分；

4.有乘客需要帮助，未及时提供帮助的，每次扣 1分。

自动

扶梯
5

自动扶梯功能良

好、运行正常

1.自动扶梯无故不能正常运行的，每处扣 2分；

2.自动扶梯没有明确的运行方向指示的，每处扣 1分；

3.自动扶梯两端未配备紧急停止开关的，每处扣 1分；

4.自动扶梯旁没有安全提醒的，每处扣 1分。

站台 5 站台门功能良 1.站台门不能正常运行的，每处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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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好、运行正常* 2.站台门声光报警装置不能正常运行的，每处扣 1分；

3.站台门未安装防撞贴条或者张贴警示标识的，每处扣 1分。

卫生

10
环境良好、整洁

卫生

1.天花板、墙面、地面出现严重掉漆、掉灰、残旧等现象或者有明显

尘土、污渍、印迹的，每处扣 1分；

2.有垃圾、污物、乱涂乱画及小广告的，每处扣 1分；

3.因下雨、结构性漏水等原因导致地面有明显积水的，每处扣 2分。

5
卫生间正常使

用，定期清洁，

无明显异味

1.卫生间无故不提供服务的，每处扣 2分；

2.卫生间有厕位不能正常使用或者不能正常冲洗，每处扣 1分；

3.卫生间有明显的垃圾、污物、乱涂乱画、小广告、积水、杂物堆放

（工具摆放区除外）的，每处扣 1分；

4.卫生间有明显异味的，每处扣 1分。

空气

和温

度

5
通风良好，温度

适宜*
1.通风系统不正常，出现使乘客难以忍受的空气环境的，每处扣 2分；

2.出现使乘客难以忍受的温度环境的，每处扣 2分。

照明 5 照明良好
1.无照明或者亮度影响通行的，每处扣 3分；

2.灯具异常闪烁的，每处扣 1分。

噪声 5
噪声在可接受范

围内
列车进出站时噪声异常刺耳，使乘客难以忍受的，每处扣 1分。

标志

标识
5

标志标识清晰、

醒目、规范

1.未设置引导乘客有序上下车标识的或者标识不清晰、醒目、规范的，

每处扣 1分；

2.未设置换乘导向标识或者标识不清晰、醒目、规范的，每处扣 1分；

3.未明示禁入区域并设置警示标识的，每处扣 1分；

4.标志标识有明显翘角、缺损影响信息正确显示的，每处扣 1分；

5.广告、商业设施、宣传品等遮挡标志标识、指示牌、公告、通告等

服务设施，或影响其使用的，每处扣 1分。

乘车

列车

进站
5

列车进站停车、

开关门作业规范

1.列车未按规定进站对位停车的，每次扣 1分；

2.关门作业时司机未进行瞭望确认的，每次扣 1分。

标志

标识

5
列车安全设施警

示标识清晰、醒

目、规范

1.乘客紧急报警装置、紧急解锁装置、安全锤、灭火器等安全设施的

警示标识未满足清晰、醒目、规范要求的，每处扣 1分；

2.安全设施警示标识有明显翘角、缺损的，每处扣 1分。

5
提供线网示意图

和本线线路图
未在车厢提供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示意图和本线线路图的，每处扣 1分。

列车

广播

和信

息提

示

10

列车广播清晰、

准确、规范，乘

客信息系统运行

正常

1.列车到站时未广播到达车站或者需要开另侧车门未广播告知的，每

处扣 1分；

2.列车启动后未广播前方到站信息的，每处扣 1分；

3.列车运行故障或临时停车时，未及时广播告知乘客、安抚乘客情绪

的，每处扣 1分；

4.车载乘客信息系统运行不正常，或不能提供动态运营信息的，每次

扣 2分。

开关

门
5 开关门提醒正常 开关车门时，无声音提醒或无警示灯提醒的，每处扣 1分。

座椅

和扶

手

5
座椅完好，扶手

数量充足

1.座椅有损坏，不能正常使用的，每处扣 1分；

2.无特殊乘客优先座椅或无明显标识的，每处扣 1分；

3.扶手数量不足或设置高度不合理的，扣 1分。

轮椅

专用

位置

5
列车设置轮椅专

用位置，并有抓

握或固定装置

1.列车未设置轮椅专用位置的，每处扣 1分；

2.轮椅专用位置无抓握或固定装置的，每处扣 1分。

空气

温度
10

通风良好，温度

适宜

1.通风系统不正常，出现使乘客难以忍受的空气环境的，每处扣 2分；

2.出现使乘客难以忍受的温度环境的，每处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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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5
照明正常，备有

紧急照明

1.车内无照明的或照明亮度明显不足的，每处扣 3分；

2.灯具异常闪烁的，每处扣 1分；

3.无紧急照明的，每处扣 2分。

噪声 5
噪声在可接受范

围内

1.列车运行时噪声异常刺耳，乘客难以忍受的，每处扣 2分；

2.车厢内有关移动电视等设备音量过大影响乘客乘车的，扣 1分。

卫生 5
车厢服务设施定

期清洁消毒

1.未按规定对服务设施定期清洁消毒或者记录不完备的，每处扣 1分；

2.起点站驶出的列车地面有垃圾、污物的，每次扣 1分；

3.车厢内座椅、扶手、内墙、玻璃及通风口明显积灰的，每处扣 1分。

基础

保障

基础

制度
20

服务管理制度完

善

1.未建立服务质量管理、票务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信息发布、乘客

遗失物保管和招领等基本服务管理规章制度的，每缺失一项扣 2分；

2.未制定客伤处理、大客流等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客运安全管

理制度不健全的，扣 10分；

3.未建立自动售检票、电（扶）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等维修保养制

度，或维修保养记录缺失的，每缺失一项扣 2分。

人员

管理

10
岗位职责和标准

明确

1.未制定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的，扣 5分；

2.未严格执行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的，每次扣 1分。

5
人员教育培训到

位

1.未制定年度教育培训计划的，扣 2分；

2.未开展教育培训或教育培训记录缺失的，每次扣 2分。

客运

组织
15

客运组织方案合

理*

1.未制定客运组织方案或不满足“一站一方案”的，扣 5分；

2.未根据列车运行图、车站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情况要求及时调整客

运组织方案的，扣 5分；

3.未按规定针对乘客伤亡、火灾、大客流等情形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的，扣 5分。

服务

承诺

5
公布服务质量承

诺

1.未公布服务质量承诺的，扣 5分；

2.服务承诺未包括列车正点率、列车运行图兑现率、有关客运服务设

施可靠度、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等内容的，每缺失一项扣 1分。

5 运行图备案

1.未将运行图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备案的，扣 5分；

2.运行图调整严重影响服务质量，未及时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

门说明理由，每次扣 3分。

5
服务质量承诺备

案

1.未将服务质量承诺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备案的，扣 5分；

2.未定期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告服务质量承诺履行情况

的，每次扣 3分。

服务

投诉

处理

15
投诉受理渠道畅

通，处理及时

1.未建立投诉受理处理制度的，扣 5分；

2.未设置服务监督（投诉处理）机构的，扣 5分；

3.未公布服务监督电话或服务监督机构通信地址的，每次扣 1分；

4.未能在接到乘客投诉后 7个工作日内回复的，每次扣 2分。

服务

考核

和改

进

15
服务考核机制健

全，持续改进服

务质量

1.未建立企业服务监督考核机制或未将考核结果纳入日常工作考核

的，扣 5分；

2.未针对行业主管部门通报、企业日常检查、乘客集中反映等暴露的

服务质量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或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每项扣 2分。

总计 300 ——
注：标*的评价内容和指标，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有轨电车。确定不适用的，不予计分，线

路得分以实际计分分值按满分 300分等比例折算。

第十一条 开展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工作应组成不少于 7人的评价组，评价组

成员应当与被评价对象无隶属关系或利害关系，其中至少 4人具有 5年以上（含）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相关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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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服务保障能力评价应设计抽样方案，车站样本量不应少于该线路

站点总数的 20%，并覆盖该线路换乘车站、常态化限流车站以及日均进站量最大

车站等；列车样本量不应少于 5列次。

第十三条 服务保障能力得分为评价组各专家评价得分的算术平均值。

第四部分 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

第十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关键指标包括行车服务、客运设施可靠

性、乘客投诉回应等 3个类别。具体评价内容见表 3。

表 3 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评价内容

类别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规则

满分 满分*80% 满分*60% 满分*40% 满分*20%

行车

服务

列车运行图兑现率（%） 40 ≥99.9 99.5~99.9 99~99.5 97~99 ＜97

列车正点率（%） 40 ≥99.9 99.4~99.9 98.5~99.4 97~98.5 ＜97

列车服务可靠度（万列公里/

次）
60 ≥30 20~30 8~20 5~8 ＜5

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次

/万列公里）
60 ＜0.1 0.1~0.2 0.2~0.4 0.4~0.8 ≥0.8

客运强度（万人次/公里·日） 40 ≥1.5 0.7 ~1.5 0.4 ~0.7 0.2 ~0.4 ＜0.2

客运设施

可靠性

自动充值售票机可靠度（%） 20 ≥99.8 99~99.8 98~99 97~98 ＜97

进出站闸机可靠度（%） 20 ≥99.9 99.5~99.9 99~99.5 97~99 ＜97

电（扶）梯可靠度（%）* 20 ≥99.9 99~99.9 98.5~99 97~98.5 ＜97

乘客信息系统可靠度（%）* 20 ≥99.8 99~99.8 98~99 97~98 ＜97

乘客投诉

回应

百万乘客有效投诉率（次/百

万人次）
50 ＜1 1 ~2 2 ~3 3 ~5 ≥5

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 30 100 95~100 90~95 85~80 ＜85

总计 400 ——

注 1：评价标准有关数值分级区间中，分界点下限含本数，上限不含本数。

注 2：标*的评价内容和指标，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有轨电车。确定不适用的，不予计分，

线路得分以实际计分分值按满分 400分等比例折算。

第十五条 运营服务关键指标得分为本年度该线路所有评价指标得分之和。

第五部分 附则

第十六条 运营服务关键指标计算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列车运行图兑现率

A.1.1 定义

统计期内，实际开行列车次数与列车运行图规定的计划开行列车次数之比。

A.1.2 计算方法

列车运行图兑现率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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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00%NA
N

 
（A.1）

式中： A ——列车运行图兑现率；

1N ——实际开行列次，即该线路实际开行的列车总列次数（不包含加开列次），单位为列；

2N ——计划开行列次，即列车运行图中规定的开行列车数量，单位为列。

（二）列车正点率

A.2.1 定义

统计期内，正点列车次数与实际开行列车次数之比。

A.2.2 计算方法

列车正点率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2）。

3

1

100%NB
N

 
（A.2）

式中： B ——列车正点率；

3N ——正点列车次数，单位为列。

注：正点列车是指在执行列车运行图过程中，列车到达终到站的时刻与列车运行图计划时刻相

比误差不大于 2min（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和有轨电车除外）的列车次数。对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正点的时间界限值是指列车到达终到站的时刻与列车运行图计划时刻相比误差不大于 3min。对有轨电

车，正点的时间界限值是指列车到达终到站的时刻与列车计划时刻相比误差不大于 5min。

（三）列车服务可靠度

A.3.1 定义

统计期内，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与 5min（有轨电车为 10min）及以上延误次数之比，单位为万列公里/

次。

A.3.2 计算方法

列车服务可靠度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3）。

1

4

LC
N


（A.3）

式中：C ——列车服务可靠度；

1L ——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单位为万列公里；

4N ——5min（有轨电车为 10min）及以上延误次数，单位为次。

（四）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

A.4.1 定义

统计期内，列车因发生车辆故障而必须退出正线运营的故障次数与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比值，单位为

次/万列公里。

A.4.2 计算方法

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4）。

5

1

ND
L

 （A.4）

式中： D ——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

5N ——导致列车退出正线运营的车辆故障次数，即因发生车辆故障而导致列车必须退出正线

运营的故障次数，单位为次。

（五）客运强度

A.5.1 定义



9

统计期内，运营线路中单位运营里程上平均每日承担的客运量，为线路日均客运量与线路运营里程的

比值，单位为万人次/公里·日。

A.5.2 计算方法

客运强度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5）。

6

2

NE
L

 （A.5）

式中： E ——客运强度；

6N ——线路日均客运量，单位为万人次/日；

2L ——线路运营里程，单位为公里。

（六）可靠度

A.6.1 定义

统计期内，自动充值售票机/进出站闸机/电（扶）梯/乘客信息系统实际服务时间与应服务时间之比。

A.6.2 计算方法

自动充值售票机/进出站闸机/电（扶）梯/乘客信息系统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6）。

1

2

100%TF
T

  （A.6）

式中： F ——自动充值售票机/进出站闸机/电（扶）梯/乘客信息系统可靠度；

1T ——自动充值售票机/进出站闸机/电（扶）梯/乘客信息系统实际服务时间，单位为小时。自

动充值售票机实际服务时间包括正常的加票和加币时间；

2T ——自动充值售票机/进出站闸机/电（扶）梯/乘客信息系统应服务时间，单位为小时。

（七）百万乘客有效投诉率

A.7.1 定义

统计期内，乘客有效投诉次数与该线路进站量之比。

A.7.2 计算方法

百万乘客有效投诉率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7）。

7

8

NG
N

 （A.7）

式中：G——百万乘客有效投诉率；

7N ——乘客有效投诉次数，单位为人次，乘客有效投诉是指通过服务热线、网站、媒体、来信

等方式投诉，且乘客留下联系方式，经过调查属实的涉及该线路的投诉；

8N ——进站量，单位为百万人次。

（八）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

A.8.1 定义

统计期内，已经回复的有效乘客投诉次数与有效乘客投诉次数之比。

A.8.2 计算方法

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的计算方法见公式（A.8）。

9

7

100%NH
N

  （A.8）

式中： H ——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

9N ——已经回复的有效乘客投诉次数，指接到有效乘客投诉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的投诉次

数，单位为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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